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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文件 
 
 
 

吉事登〔2015〕4 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
关于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改版的通知 
 

省直各部门所属事业单位、中直各有关事业单位： 

按照国务院《关于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》（国发〔2015〕33 号）文件要

求，全国事业单位法人实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。为适应改革

要求，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式样已由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进行改版。现将证书改版后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我省新版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（式样见附件）自 2016

年 1 月 1 日起启用。启用后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为事业单位

法人免费换发新版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，并赋予唯一的、终身不

变的主体标识代码，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。 

二、事业单位法人领取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新版《事业

单位法人证书》后，不必再办理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等，

仅凭新版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即可在政府部门、金融、保险机

构等部门证明其主体身份并办理相关业务。 

三、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，事业单位法人申请设立登记、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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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登记、证书补（换）领时，可直接领取新版《事业单位法人证

书》，并赋予事业单位法人存续期间保持不变的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。 

四、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底前为我省新旧版《事业

单位法人证书》换领过渡期。过渡期内，事业单位按照省事业单

位登记管理局具体通知时限，分期分批免费领取新版《事业单位

法人证书》，未领取新版法人证书的事业单位原有效期内的法人证

书可继续使用。过渡期结束后，一律使用新版《事业单位法人证

书》办理相关业务，旧版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自动失效。 

五、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改版后，事业单位申请办理法人登

记相关业务所需提交的材料、办理程序及时限不变,并继续于每年

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报送年度报告，并

按要求提供相关材料。 

附：新版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式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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